
王鲍镇综合行政执法辅助人员招聘简章
因工作需要，启东市王鲍镇人民政府在本市范围内公开招聘城市管理外勤辅助人员7名。现将有关招聘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原则

公开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聘用。

二、招聘条件

1.有关要求：
（1）外勤7名，男性，启东市户籍人口或常住人口（以户口簿等证明材料为依据），年龄在45周岁以下（1981年1月后出生），高中（或同等学历）以上学历。

（2）政治立场坚定，思想素质好，遵纪守法，有志于从事城市管理一线工作，不怕吃苦，甘于奉献，事业心和责任感强，善于开展群众工作。
（3）具有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和心理条件。
（4）具备招录岗位所需的其他条件。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报考：
（1）曾受过治安、刑事处罚的（包含曾经被采取过行政、刑事强制措施）。
（2）有犯罪嫌疑或违法劣迹尚未查清的。
（3）有违法犯罪记录的。
（4）在党纪政务处分期间内的。
（5）个人征信存在严重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员。
（6）有其他不良行为（如有纹身），不宜从事所聘岗位工作的。

（7）其他不适宜从事城管辅助工作情形的。
三、报名方式与要求

1.报名时间与方式：2026年1月26日至1月30日，上午8:30—11:30，下午2:00—5:00，现场报名，报名不收取报名费。
2.报名地点：启东市王鲍镇人民政府302办公室（新生街149号）；联系电话：0513-69919824。
3.需要提供的材料：
（1）《招聘报名表》1份（报名现场填写）；
（2）近期二寸免冠照片1张；
（3）本人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4）本人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5）复退军人报名需携带军人退伍证原件及复印件，中共党员需提供党员身份证明，有城市管理工作经验的需提供相关工作证明。
（6）社保记录证明（江苏智慧人社APP或支付宝等渠道下载打印）；
（7）征信记录证明（中国人民银行、四大银行APP下载或者启东政务中心调取）；
（8）无犯罪记录证明（支付宝下载或派出所调取）。
4.报考人员提供的各类证件需真实有效，一经发现弄虚作假行为，将立即取消考试或录用资格。经资格审查合格后，电话或微信群通知报考人员参加考试。报考人员必须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如微信不回复且电话无人接听，后果自负。
    四、考试

考生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参加体能测试、笔试和面试。
1.体能测试。测试项目及评分标准参照《启东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特勤体育锻炼标准评分表》执行，体能测试不合格的，不予招录。考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2.笔试。笔试主要考查适应岗位需要的基础知识，不指定教材和大纲，闭卷形式，笔试总分100分。考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3.面试。面试形式为结构化面试，重点考察应试者综合素质、礼仪形象、语言表达、综合分析及组织协调能力等。面试总分为100分。考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五、体检

笔试、面试成绩按照3:7的比例计算总成绩，总成绩从高到低排名按招录人数1:1确定进入体检人员。体检时间、地点另行通知，体检费用自理，体检标准参考《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执行。

六、考察

重点考察应聘人员的社会表现、征信记录等。

七、提交讨论

体检、考察后，提交镇党委会集体研究确定拟招录人员。

八、公示

将拟招录人员名单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3个工作日。

九、录用

公示期满后，没有不良反映或有异议经核查后不属实的予以试用。
录用人员与启东市大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按规定缴纳相关社会保险及公积金，试用期2个月，试用期满考核不合格者，解除劳动合同。
    十、递补

在体检、考察、公示和办理录用过程中，因下列情形导致招录岗位出现空缺的，可在面试合格人员中，按考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一次性递补：
1.报名人员体检或者考察不符合要求的；
2.拟录用人员公示的结果影响录用的；
3.拟录用人员明确放弃录用的；
4.其他导致拟录用岗位空缺的情形。
录用后不再递补。

十一、组织与监督
 本公告未尽事宜由王鲍镇党建工作办公室解释，由镇纪委全程监督。咨询电话：0513-68218148。


